
工程管理費支用要點相關解釋函 

項次 答覆機關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主　題

1
臺北縣政

府
2010/2/25

北府工採二字

第

0990000598

號

問：有關於計算工程管理費時，

其工程之結算總價是否包含「有

價料回收折抵之價值」。

答：一、經查工程管理費之提列

係為因應各工程主辦機關辦理工

程所需之各項管理費用，依「臺

北縣政府所屬機關工程管理費及

工作費編列暨支用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第 8 點規定：「工程管

理費以各該工程之結算總價為計

算標準。但不包括補償費、購地

費、遷移費、水電外線補助費、

營業稅、規費、法律費、承包商

辦理工程之各項利息、保險費及

規劃設計監造酬金等。」規定，

爰此，工程之結算總價扣除上開

不包括之費用後，即為工程實際

之施工成本，合先敘明。二、工

程之結算總價是否包含「有價料

回收折抵之價值」乙節，經參考

工程會 98 年 3 月 18 日函(附件

二)說明二、(二)所述：「..工程

之結算總價，不包括清理土石折

算之價值。」，於依上開說明計

算工程管理費時，其所稱「工程

之結算總價」，應不包含有價料

回收之費用。

2 臺北縣政

府

2003/11/20 北府工採二字

第

0920006038

號

問１：各單位於支用工程管理費

時，是否得依各工程別支用抑或

不分工程別而統籌使用。

答１：一、因各工程施工期間所



需之各項管理及工作費用，主辦

工程機關應在該工程案原編工程

管理費預算額度內，本於樽節預

算原則予以支應，除下列情形

外，不足部分不得由其他工程案

予以支應：１、支用項目係涉數

個工程管理需要者，則得以該數

個工程案之工程管理費統籌支

應。２、由工程管理費提列一定

比例之金額至本府指定帳戶者。

３、代辦招標之代收代付費用。

二、工程結案後，除前開

（２）、（３）規定外，其餘工

程管理費不宜繼續支應使用。

問２：有關各單位於支用工程管

理費時，是否應按該工程進度之

比例額度內支應。

答２：經查「臺北縣機關工程管

理費支用要點」第三條規定得支

用工程管理費項目共十四款情

形，並無規定應按工程進度之比

例額度內支應。

3 臺北縣政

府

2003/09/04 北府工新字第

0920543377

號

問：市民代表會之會期期間，由

工作人員會同市民代表實地考察

市政建設之工程時 ，因實際需要

而延誤用餐，有關市民代表是否

可視同工作人員，依「台北縣機

關工程管理費支用要點」規定支

列誤餐費？

答：依「台北縣機關工程管理費

支用要點」第三點台北縣機關得

支用工程管理費項目第三款規定

「工作人員差旅費、加班費、誤



餐費、交通費及因工程傷亡之醫

療費、慰金」，有關「貴市市民

代表考察市政建設之工程，是否

可視同　 上開工作人員支用誤餐

費」乙節，仍請　貴所依前開規

定本權責認定上開人員是否為該

工程之工作人員。

4
臺北縣政

府
2003/07/22

北府工採一字

第

0920003497

號

問：工程管理費是否須於該工程

開工後方得支用？

答：有關評選人員出席費、評選

會議誤餐費、工地勘查出差費、

繪圖晒圖費等開工前必要費用，

得開工前支用工程管理費。另是

否得於工程規劃設計階段動支工

程管理費添購設備乙節，茲因該

設備尚非屬開工前必要支出，應

俟工程開工後始得辦理。

5 臺北縣政

府

2003/06/16 北府工採一字

第

0920002899

號

問１：機關(或單位)就其主管之

各項工程能否在符合台北縣機關

工程管理費支用要點規定情形下

統籌運用？即某種支用項目在原

工程管理費用罄時能否改於同單

位其他工程項下之管理費支用?

答１：各工程案依支用要點規定

所提列之工程管理費，應秉持專

款專用及樽節政府預算之原則，

依支用要點第三點規定支用於辦

理該工程案所需之各項管理費

用，不應移作其他工程案使用，

故不應由機關統籌運用。

問２：台北縣機關工程管理費支

用要點第三點第五款所訂支用項

目是否含括攝影器材(如攝影機、



照相機等)之購置？

答２：有關購置攝影器材(如攝影

機、照相機)乙節，若確係為該工

程案管理所需，則可依支用要點

第三點第八款之規定，由主辦工

程機關在該工程案原編工管費預

算額度內支應。

問３：機關內部各單位間對「台

北縣各機關工程管理費支用要

點」之支用項目細節有不同解釋

時，可否由機關內單位各自陳述

意見後簽請機關首長決定之？抑

或仍應統一由　 鈞府釋示？

答３：機關對「台北縣各機關工

程管理費支用要點」之支用有所

疑義，仍宜由本府解釋為宜。

6 行政院公

共工程委

員會

2003/04/25 北府工採二字

第

09200149180

號

問：機關為推動相關政策、因應

新法令、新政策、新工法，須以

教育訓練等課程充實相關專業知

識及技能，以其提昇本縣政建設

品質，相關工程人員因工程性質

需要之教育訓練費用及相關學分

雜費，是否得以本要點第三點第

八款「其他工程管理所必須支費

用」規定支應？

答：相關工程人員因該工程案需

要之教育訓練費用(不包括赴各大

專院校就讀所需之雜費)可依中央

政府各機關工程管理費支用要點

第三點第十二款之規定，由主辦

工程機關在該工程案原編工管費

預算額度內，本於撙節預算原則



予以支應。


